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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#$年 %月 "#日煤炭工 业 部 令 第 &号 发 布

施行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(规范开办

煤矿企业的申请)审批和监督管理工作(根据*中华人民共和

国煤炭法+有关规定(制定本办法,
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其管辖的其他海域内

开办煤矿企业(适用本办法,
开办煤矿企业应当依照*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+和本办

法的规定(向煤炭管理部门提出申请(经审查批准后方可进行

采矿登记和煤矿建设,
第三条 国务院煤炭管理部门和省)自治区)直辖市人民

政府煤炭管理部门负责开办煤矿企业的登记)审查)批准和监

督管理工作,

第二章 开办煤矿企业的条件

第四条 开办煤矿企业应符合全国煤炭生产开发规划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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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煤炭生产开发规划和煤炭产业政策!
开办中外合资煤矿企业和中外合作煤矿企业应符合国家

开办涉外企业的有关法律"法规和政策!
第五条 开办年生产能力 #万吨以上的煤矿企业$应有

经过批准的煤矿建设项目建议书及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

编制的煤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!
开办年生产能力 #万吨以下或进行复采"残采"开采极薄

煤层及平衡表外储量的煤矿企业$须有由资质设计单位编制

的开采方案!
第六条 开办煤矿企业应规定计划开采的矿区范围"开

采范围$制订资源综合利用方案!
第七条 开采具有工业价值的与煤共生或伴生的矿产资

源$应有统一规划"综合开采"综合利用的技术措施或方案!暂
时不能综合开采的$应有保护措施!

第八条 开办煤矿企业应有满足煤矿开采需要的经批准

的煤田地质勘探报告"水源勘探报告和其他有关资料!
第九条 开办煤矿企业应符合%煤矿安全规程&的规定!
开办小型煤矿企业应符合%小煤矿安全规程&的规定!
第十条 开办煤矿企 业 应 确 定 合 理 的 煤 矿 矿 井 生 产 规

模$并有与其相适应的资金"设备和技术人员!
第十一条 开办煤矿企业应有符合国家法律"法规要求

的环境保护方案!
第十二条 开办煤矿企业应具备法律"行政法规规定的

其他有关条件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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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开办煤矿企业的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

第十三条 开办煤矿企业的审批工作!由国务院和省"自
治区"直辖市人民政府煤炭管理部门负责#

国务院煤炭管理部门负责审批开办下列煤矿企业$
%一&国有重点煤矿企业及其他年生产能力 ’(万吨以上

的煤矿企业)
%二&跨省"自治区"直辖市行政区域的煤矿企业)
%三&中外合资煤矿企业和中外合作煤矿企业)
%四&开采海底煤炭资源及其他需由国务院煤炭管理部门

审批的煤矿企业#
省"自治区"直辖市人民政府煤炭管理部门负责审批本行

政区域内开办的前款规定以外的煤矿企业#
第十四条 申请开采国家已确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殊

煤种和稀缺煤种的!由国务院煤炭管理部门审批!或由国务院

煤炭管理部门授权的煤炭管理部门审批#
第十五条 国务院煤炭管理部门负责审批的煤矿企业按

照下列规定办理$
%一&开办国有重点煤矿企业!申报材料经上级煤炭管理

部门初审同意后!由国务院煤炭管理部门审批#
%二&开办其他年生 产 能 力 ’(万 吨 以 上 的 煤 矿 企 业!跨

省"自治区"直辖市行政区域的煤矿企业!中外合资煤矿企业"
中外合作煤矿企业!申报材料由本企业上级主管部门签署意

见!经煤矿企业所在地省"自治区"直辖市人民政府煤炭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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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初审同意后!由国务院煤炭管理部门审批"
第十六条 省#自治区#直辖市人民政府煤炭管理部门负

责审批的煤矿企业!按下列规定办理$
%一&开办年生产能力 ’(万吨以下国有地方煤矿企业!申

报材料经上级煤炭管理部门初审同意后!由省#自治区#直辖

市人民政府煤炭管理部门审批!报国务院煤炭管理部门备案"
%二&煤炭行业以外申请开办年生产能力 ’(万吨以下煤

矿企业!申报材料由本企业上级主管部门签署意见!经煤矿企

业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煤炭管理部门初审同意后!由省#
自治区#直辖市人民政府煤炭管理部门审批!报国务院煤炭管

理部门备案"
%三&开办年生产能力 ’(万吨以下乡镇煤矿企业!申报材

料须由当地乡%镇&人民政府签署意见!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煤炭管理部门初审同意后!由省#自治区#直辖市人民政府煤

炭管理部门审批"
第十七条 经批准开办的煤矿企业!需要变更矿区范围#

开采范围的!应当参照本办法有关开办煤矿企业的规定重新

办理变更申请手续"
第十八条 煤炭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开办各类煤矿企业!

须由批准开办煤矿企业的煤炭管理部门同级人民政府地质矿

产主管部门对其开采范围和资源综合利用方案进行复核并签

署意见"
由国务院煤炭管理部门审批的煤矿企业由国务院地质矿

产主管部门进行复核并签署意见)由省#自治区#直辖市人民

政府煤炭管理部门审批的煤矿企业由省#自治区#直辖市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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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进行复核并签署意见!
第十九条 申请开办煤矿企业"应当向煤炭管理部门报

送下列文件#
$一%开办煤矿企业申请审批登记表&
$二%项目建议书批准文件&
$三%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开采方案&
$四%有关地质报告的批准文件&
$五%本办法规定的有关单位和有关部门签署的意见&
$六%与项目建设所需资本金相应的资信证明&
$七%煤炭管理部门需要的其他有关文件’资料!
第二十条 煤炭管理部门自收到开办煤矿企业申请材料

后"应当在 ()天以内完成审批工作!
经审查合格的"由审批机构出具盖有审批专用章的批准

文件&审查不合格的"审批机构提出书面意见"通知申请开办

煤矿企业的单位"并将申请材料备案登记后退回!
第二十一条 经批准开办的煤矿企业"凭煤炭管理部门

出具的批准文件"依照有关法律’法规的规定"向地质矿产主

管部门申请领取采矿许可证!
第二十二条 经批准开办的煤矿企业合并’分立或者终

止时"须报原审批机关批准!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二十三条 负责审批开办煤矿企业的煤炭管理部门有

权依法对煤矿企业进行监督检查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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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煤炭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人员!应当熟悉

有关煤炭专业技术和有关法律"法规!公正廉洁!秉公执法#监
督检查人员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时!应出示煤炭行政执法证#

第二十五条 煤炭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人员依法进行监

督检查时!有权了解申请开办煤矿企业或已开办煤矿企业的

情况!查阅有关资料和进入现场进行检查!有关单位和人员应

当提供方便#
第二十六条 煤炭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人员!对违反煤

炭法律"行政法规和本办法的行为有权要求其依法改正#
第二十七条 未经审查批准擅自开办煤矿企业的!由负

责审批煤矿企业的煤炭管理部门依法责令其停止办矿或依法

处罚#
第二十八条 负责审批煤矿企业的煤炭管理部门!应当

建立申请开办煤矿企业的登记和审批档案管理制度#
第二十九条 开办煤矿企业申请审批登记表由负责审批

煤矿企业的煤炭管理部门按国务院煤炭管理部门确定的标准

格式印制#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三十条 本办法所称的以上"以内均包括本数!以下不

包括本数#
第三十一条 省"自治区"直辖市人民政府煤炭管理部门

可以根据本办法作出补充规定!报国务院煤炭管理部门备案#
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煤炭管理部门解释#
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#

$ 开办煤矿企业审批办法


	返回分卷目录
	打印《开办煤矿企业审批办法》
	打印机设置
	《开办煤矿企业审批办法》
	第一章　总则
	第二章　开办煤矿企业的条件
	第三章　开办煤矿企业的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
	第四章　监督管理
	第五章　附则


	f: 
	dd: 
	drfr: 


